
证券代码：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60520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信达证券 高 升

中加基金 张泽迅

明鹤投资 曾凡芳

时 间 2026 年 5 月 20 日

地 点 公司机关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 张志君

证券事务代表 杨润权

资本运营部 田俊东

经营财务部 郑慧

规划投资部 邵云飞

技术中心 邓洪斌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中国钢铁行业自去年实施反内卷，并刚刚印发产能置换比例

（1:1.5），公司如何展望未来不锈钢行业产能出清进度？

答复：2026 年 4 月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修订的《钢铁行

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通过全国统一 1.5:1 的高置换比例、严控

跨企业产能交易、强化绿色转型导向等措施，推动行业向集中化、

高端化、低碳化发展。《办法》进一步规范不锈钢企业设备建设，

有利于遏制不锈钢产量的无效增长，进一步落实“反内卷”，促进



行业自律。同时逐步取消不同企业间产能置换，设置 2年过渡期（至

2028 年 5 月 18 日），将进一步巩固国内不锈钢行业集中度，对国内

不锈钢产能出清有一定促进作用。2028 年是关键节点，届时产能置

换过渡期结束，跨企业间的单纯产能指标买卖将被全面禁止，产能

转移仅限于实质性兼并重组，预计到 2028-2030 年期间，国内不锈

钢行业将逐步形成以头部企业主导、绿色低碳为门槛、高端产品为

核心竞争力的新格局。

2、2025 年第四季度公司亏损由哪些因素导致？

答复：公司 2025 年全年利润总额为 1.14 亿元，前三季度利润

总额为 6.13 亿元，四季度亏损 4.99 亿元，主要是购销两端价差缩

小影响。

3、2026 年成本管控具体举措？

答复：2026 年公司坚持高目标牵引，提升招标和直采比例，降

低采购成本；聚焦铁水、能源、物流、质量“四大成本”精准攻坚

及费用管控，强化集约化生产和产线协同，全方位提效率降成本；

加强产销研协同和技术攻关；坚持对标找差，推进炼钢经济炉料降

本；推进 CP（控制计划）有效落地，提高关键质量和技经指标，提

升全流程成本竞争力。

4、公司低碳不锈钢研发与出口落地进度，未来碳成本影响预判？

答复：面对行业减碳难题，公司以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管控为减

碳核心抓手，自主搭建国内不锈钢行业首个全流程在线碳管理平台。

产品涵盖奥氏体不锈钢五类及铁素体、马氏体全部不锈钢牌号，通

过了 RC 和 RCS 双认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高端电子、绿色家电等民

生消费领域，以高品质绿色产品赋能民生消费升级，有力推动我国

不锈钢产业迈向低碳绿色、高质量发展新高度。针对客户应用需求，

已开发 430 系专用绿钢牌号。与此同时，公司大力推进 BIPV 光伏绿

电替代传统灰电，从能源源头严控碳排放，真正达成低碳减排与绿

色生产的深度融合、协同共进。

凭借在绿色低碳领域的突出实践与卓越成效，公司收获一系列

重磅认可：2022 年，面向全球首发 EPD 环境声明；2023 年，成功获

评中国工业碳达峰领跑者企业、全国首批全流程超低排放 A级企业；



2024 年，斩获“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工序”荣誉；2025 年，

旗下低碳绿色不锈钢产品率先出口欧洲，成为国内不锈钢行业首个

突破欧盟 CBAM 绿色贸易壁垒的企业；2026 年，在 A供应链大会上，

公司作为行业唯一企业独家推介绿色低碳不锈钢产品，正式树立行

业绿色低碳发展标杆。

5、2025 年在仅实现微利的情况下，仍推出近 100%的超高分红方案，

公司后续分红政策是否稳定，在低估值状态下有无股份回购相关规

划？

答复：公司高度重视股东的投资回报，积极通过现金分红提升

股东的获得感，保障股东合法权益，并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利

润分配政策的原则：根据公司盈利情况，从实际出发，重视对投资

者的合理回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保持现金

分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

体利益以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公司将继续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统筹做好业务发展

与股东回报的动态平衡，根据企业所处发展阶段，在保证可持续发

展的前提下，积极为股东提供连续、稳定的现金分红，给予股东合

理稳定的投资回报，让股东切实享受到公司发展成果。具体分红方

案将结合当年盈利情况、现金流状况及监管要求，按照法定程序审

议后披露。

关于股份回购，公司将在综合考虑经营状况、现金流水平、监

管政策及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审慎研究相关可行性。如后续

有实质性进展，公司将第一时间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所有股东

的知情权。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 期 2026 年 5 月 20 日


